
公告日期111年1月19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平 111 偵 35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畯 緩起訴處分

平 111 撤緩偵 8 不能安全駕駛 檢○官簽分 林○辰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10 偵 3448 兒少福利權益 吉安分局 邱○親 起訴

勇 110 偵 4367 性騷擾防治法 吉安分局 潘○麟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0 偵 4735 遺棄 鳳林分局 N○R SHOBICHA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勇 111 速偵 4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梁○建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11 速偵 43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林○忠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11 速偵 4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張○菁 緩起訴處分

勤 111 速偵 3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潘○剛 緩起訴處分

勤 111 速偵 3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凱○．秦沐 緩起訴處分

勤 111 速偵 4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曾○元 緩起訴處分

勤 111 速偵 41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王○昌 聲請簡易判決

誠 110 偵 5528 竊佔 保七九大 陳○發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0 偵 5857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邱○豐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0 偵 5857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陳○宗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0 偵 5857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彭○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0 偵 5857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童○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0 偵 5857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黃○倫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0 偵 5857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鄭○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11 偵緝 3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曾○星 聲請簡易判決

誠 111 偵緝 3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曾○星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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